

委員會紀錄
立法院第9屆第6會期程序委員會第14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7年12月18日（星期二）12時至12時10分

地　　點　本院紅樓201會議室

主　　席　郭委員正亮

主席：出席委員已足法定人數，現在開會。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第9屆第6會期第13次會議議事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7年12月11日（星期二）中午12時8分至12時15分
地　　點　紅樓201會議室
出席委員　吳玉琴　　邱泰源　　郭正亮　　王榮璋　　蔣萬安　　曾銘宗　　蔣絜安　　
周春米　　江啟臣　　施義芳　　蔡培慧　　林靜儀　　周陳秀霞　吳志揚
尤美女　　柯志恩
主　　席　吳委員志揚
列　　席　高處長百祥
記　　錄　陳秘書小華
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會第9屆第6會期第12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事項
一、審定本院第9屆第6會期第13次會議議事日程。【議程報告事項均照議程草案編列通過; 各黨團提議增列部分：（民進黨黨團）(一)本院委員劉櫂豪等18人擬具「監察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等14案及（國民黨黨團）(十五)本院委員廖國棟等16人擬具「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共計15案全部照列。
議程草案討論事項(一)至(五)、(八)至(十三)等11案，院會已通過，予以刪除；討論事項編列及順序依民進黨黨團（吳委員玉琴）提案通過；討論事項編列(一)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司法院函請審議「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修正草案」案等9案。
同意權之行使事項（12月18日上午）
(一)本院經濟、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送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提名名單，魏杏芳續任委員，蔡文禎及謝智源均為委員，請同意案。
討論事項提案：
1、民進黨黨團（吳委員玉琴）提議：
(1)議程討論事項編列(一)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司法院函請審議「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修正草案」案等9案。（如附件一）
(2)第9屆第6會期第13次會議議程建請定於12月18日(二)上午增列同意權行使事項，進行「本院經濟、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送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提名名單，魏杏芳續任委員，蔡文禎及謝智源均為委員，請同意案」。（如附件二）
決定：照案通過。】
二、請願案件
(一)函送本院相關委員會審查（1案）
（第1案送請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1、林淑華為立法院濫造惡法，刑事訴訟法第319條第2項自訴之提起應委任律師行之；立法院作繭自縛，陳請對本人之無助不吝伸出援手案。
(二)依請願法第四條之規定，第1案至第3案係屬應提起訴訟之事項，未便受理，函復請願人。
1、蔡耀棠為有關各派系繼承人綜理公同共有不動產事宜涉嫌侵佔事陳情案。
2、吳裕昌為司法黃牛蔡式輝夥同台北地院民事庭指派之清算人陳怡勝律師，狼狽為奸、違反事證俱全，承審該案檢察官及法官利用職權、蓄意包庇護航；對本人檢舉違法上述案，檢察官暨法官仍一再以結案、不起訴及駁回等，再提出檢舉案。
3、王保善為不服高雄地方法院、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因政府政策執行不當將本人以詐欺入罪，陳請明察秋毫案。
(三)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第1案至第3案，函轉權責機關處理逕復，並副知請願人。
1、林玉玲為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施行細則第2條，疑有違反母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18條規定，陳請國教署以幼兒實際年齡來認定其師生比，以顧及民眾托育需求與職場缺師之困境案。（函轉教育部）
2、張正輝為對於衛生福利部107年11月16日衛部顧字第1070031044號函答覆，再提補充意見案。（函轉衛生福利部）
3、蔡雅婷為請保留本人今年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筆試成績，得逕而參加隔年第二試體能測試之資格案。（函轉考選部）
	第9屆第6會期第13次會議議事日程討論事項簡表

	案號
	法案名稱
	條數
	備註

	1.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司法院函請審議「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修正草案」案。
	95
	交付協商

107.5.29.

	2
	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委員管碧玲等18人、委員黃國書等17人、委員許智傑等18人、委員張廖萬堅等18人分別擬具「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國家語言平等發展法草案」及委員吳思瑤等31人擬具「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案。
	18
	交付協商

107.5.15.

	3.
	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二十六條之二及第八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3
	不須協商

	4.
	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四章第四節節名修正草案」案。
	1
	不須協商

	5.
	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洪宗熠等21人擬具「人體研究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1
	不須協商

	6.
	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吳琪銘等16人及委員何欣純等19人分別擬具「血液製劑條例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1
	不須協商

	7.
	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莊瑞雄等16人及委員陳賴素美等18人分別擬具「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1
	不須協商

	8.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司法院函送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108年度預算書案。
	
	不須協商

	9.
	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修正草案」、委員陳宜民等18人擬具「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蘇治芬等19人擬具「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增訂第四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楊鎮浯等18人、委員邱泰源等22人分別擬具「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劉建國等20人擬具「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吳玉琴等16人擬具「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修正草案」案。
	75
	交付協商

107.5.30.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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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案由：針對第9屆第6會期第13次會議議程建請定於12月18日(二)上午增列同意權行使事項，進行「本院經濟、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送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提名名單，魏杏芳續任委員，蔡文禎及謝智源均為委員，請同意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吳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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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各位，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確定。

宣讀議程草案所列報告事項及質詢事項。

立法院第9屆第6會期第14次會議議事日程草案
時　　間：中華民國107年12月21、25日（星期五、二）上午9時至下午6時

地　　點：本院議場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本院第9屆第6會期第13次會議議事錄。

二、本院委員管碧玲等16人擬具「消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本院委員陳賴素美等22人擬具「期貨交易法第三條及第一百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本院委員蘇巧慧等20人擬具「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六十四條及第六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本院委員蘇巧慧等20人擬具「就業服務法第二條、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本院委員蘇巧慧等30人擬具「政府資訊公開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本院委員蘇巧慧等17人擬具「國家賠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本院委員蘇巧慧等20人擬具「決算法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本院委員蘇巧慧等18人擬具「動物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本院委員蕭美琴等16人擬具「國家運輸安全調查法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一、本院委員周春米等25人擬具「刑事補償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二、本院委員蘇震清等18人擬具「著作權法第八十七條及第九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三、本院委員蘇震清等17人擬具「監察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四、本院委員蘇震清等19人擬具「社會救助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五、本院委員蘇震清等17人擬具「就業保險法第三十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六、本院委員劉世芳等16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七、本院委員劉世芳等16人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五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八、本院委員劉世芳等17人擬具「軍事審判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九、本院委員賴瑞隆等16人擬具「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二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本院委員賴瑞隆等16人擬具「強迫入學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一、本院委員賴瑞隆等16人擬具「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二、本院委員李彥秀等16人擬具「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三、本院委員柯志恩等17人擬具「國家公園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四、本院委員柯志恩等17人擬具「能源管理法第八條之一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五、本院委員柯志恩等17人擬具「國民體育法增訂第三十八條之一及第三十八條之二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六、本院委員陳怡潔等18人擬具「新市鎮開發條例第二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七、本院委員陳怡潔等19人擬具「當舖業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八、本院委員陳怡潔等19人擬具「保全業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九、本院委員陳怡潔等18人擬具「票據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本院委員陳怡潔等18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一、本院委員何欣純等19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二、本院委員何欣純等18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三、本院委員王育敏等16人擬具「保險法第一百零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四、本院委員王育敏等16人擬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五、本院委員王育敏等16人擬具「老人福利法第四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六、本院委員邱泰源等16人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七、司法院函請審議「行政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八、司法院函請審議「行政訴訟法施行法增訂第十四條之五條文草案」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九、行政院函請審議「禁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公約及其任擇議定書施行法草案」、「禁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公約」及其任擇議定書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內政兩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行政院函請審議「所得稅法第十四條及第一百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一、行政院函請審議「電業法第九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二、法務部函送該部107年第3季中央政府預算補助社會團體、人民團體、財團法人及個人之補助經費概況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三、法務部函，為「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團體績效評比辦法」名稱修正為「各級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團體績效評比辦法」，並修正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四、法務部函，為修正「檢察官遴選委員會設置及審查辦法」第三條及第四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五、法務部函，為修正「遴選檢察官職前研習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六、法務部函，為「律師辦理防制洗錢確認身分保存交易紀錄及申報可疑交易作業辦法」名稱修正為「律師辦理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辦法」，並修正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七、法務部函，為修正「法醫師繼續教育實施辦法」第四條及第七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八、法務部函，為修正「檢察官進修考察辦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五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九、考試院函，為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十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考試院函，為修正「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及外交行政人員考試規則」第三條附表一及附表二，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一、考試院函，為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規則第十二條及第十四條條文」等9項法規，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二、監察院函，為修正「監察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第十四條及第十六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三、監察院函，為修正「監察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四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四、行政院函送該院107年第3季政策宣導廣告執行情形，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五、行政院函，為修正「消費者保護官任用及職掌辦法」第二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內政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六、行政院函，為修正「海岸巡防機關人員司法警察專長訓練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七、行政院函，為修正「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精簡人員優惠退離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八、行政院函，為中華民國107年6月6日制定公布之「資通安全管理法」及107年11月21日訂定發布之「資通安全管理法施行細則」等6項法規定自108年1月1日施行，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九、行政院函，為修正「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第三條及第四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勞動部函送該部及所屬機關107年度第3季補助社會團體、人民團體、財團法人、縣市政府及個人之補（捐）助經費案件資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一、勞動部函送該部及所屬機關（構）107年第3季辦理政策宣導相關廣告執行情形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二、勞動部函，為修正「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適用行業別及費率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三、勞動部函，為修正「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部分條文及第十二條附表四，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四、勞動部函，為修正「技術士技能檢定規費收費標準」第五條、第九條及第六條附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五、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送「水中陰離子檢測方法─離子層析法（NIEA W415.54B）」，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六、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廢止「水中陰離子檢測方法─離子層析法（NIEA W415.53B）」，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送「土壤中重金屬檢測方法─王水消化法（NIEA S321.65B）」，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廢止「土壤中重金屬檢測方法─王水消化法（NIEA S321.64B）」，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送「水中可氯丹檢測方法─氣相層析儀／電子捕捉偵測器法（NIEA W660.51B）」，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廢止「水中可氯丹檢測方法─氣相層析儀/電子捕捉偵測器法（NIEA W660.50B）」，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送「土壤中重金屬檢測方法─微波輔助王水消化法（NIEA S301.61B）」，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廢止「土壤中重金屬檢測方法─微波輔助王水消化法（NIEA S301.60B）」，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送「水中化學需氧量檢測方法─重鉻酸鉀迴流法（NIEA W515.55A）」，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四、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廢止「水中化學需氧量檢測方法─重鉻酸鉀迴流法（NIEA W515.54A）」，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五、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送「水中化學需氧量檢測方法─密閉式重鉻酸鉀迴流法（NIEA W517.53B）」，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六、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廢止「水中化學需氧量檢測方法─密閉式重鉻酸鉀迴流法（NIEA W517.52B）」，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送「加油站油氣管線壓力衰減洩漏檢測方法（NIEA A209.72B）」，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廢止「加油站油氣管線壓力衰減洩漏檢測方法（NIEA A209.71B）」，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送「水中五氯硝苯檢測方法─氣相層析儀／電子捕捉偵測器法（NIEA W783.51B）」，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廢止「水中五氯硝苯檢測方法─氣相層析儀／電子捕捉偵檢器法（NIEA W783.50B）」，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送「補助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及氣候變遷調適研究發展計畫作業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修正「應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事業」，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修正「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四、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修正「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所主管災害緊急應變警報訊號之種類、內容、樣式、方法及其發布時機」，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五、衛生福利部函送「米中無機砷之檢驗方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六、衛生福利部函送「食品中海洋生物毒素之檢驗方法─氨代螺旋酸貝毒之檢驗」，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七、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食品中動物用藥殘留量檢驗方法─硝基呋喃代謝物之檢驗」，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八、衛生福利部函送「食品中總配醣生物鹼之檢驗方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九、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食品中動物用藥殘留量檢驗方法─離子型抗球蟲藥之檢驗」，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衛生福利部函，為廢止「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劑之檢驗(三)」，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一、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之檢驗(二)」，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二、衛生福利部函，為廢止「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殺蟲劑因滅汀之檢驗」等八篇檢驗方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三、衛生福利部函送「原料『糞腸球菌（Enterococcus faecalis）』及『屎腸球菌（Enterococcus faecium）』之使用限制」，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四、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醫院設立或擴充許可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五、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資源缺乏地區應具備之條件」，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六、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醫療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七、衛生福利部函送「獎勵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開戶人存款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八、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分級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九、衛生福利部函送「政府接受捐贈用於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分配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衛生福利部函送醫療財團法人病理發展基金會107年用人費分析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衛生福利部函送醫療財團法人病理發展基金會超時工作檢討報告改善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衛生福利部函送醫療財團法人病理發展基金會107年度「人事費─其他用人費」預算分析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衛生福利部函送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強化「建置災害防救溝通平台項目」預算執行率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經濟部函送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第二期成效檢討報告」暨「截至106年底執行情形及績效報告」等報告書，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經濟部函送公告「國營事業編列研究發展支出占總預算比例」，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經濟部函送「電子遊戲機及電子遊戲場管理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經濟部函，為修正「產業創新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八、經濟部函，為修正「商業會計處理準則」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九、經濟部函，為修正「產業園區閒置土地認定與輔導使用及強制拍賣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農會漁會信用部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管理辦法」第三條、第四條及第五條附表一，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福建省金門縣偶蹄類動物及其產品禁止輸往臺灣本島及其他離島」名稱修正為「金門地區偶蹄類動物及其產品禁止輸往臺灣本島及其他離島」，並修正第3點，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二、內政部函，為修正「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十六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內政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三、內政部函，為修正「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火山災害潛勢資料公開辦法」第二條及第三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四、內政部函，為修正「外國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辦法」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二條之一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五、內政部函，為修正「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申請入國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十八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六、科技部函，為修正「園區事業投資計畫管理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七、科技部函，為「科學工業園區管理費收取辦法」名稱修正為「科學園區管理費收取辦法」，並修正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八、科技部函，為「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消防隊設置辦法」名稱修正為「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消防隊設置辦法」，並修正第一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九、科技部函，為「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清潔隊設置辦法」名稱修正為「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清潔隊設置辦法」，並修正第一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科技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科學工業園區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辦法」名稱修正為「科學園區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辦法」，並修正第一條及第二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修正「保險業申請投資保險相關事業管理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二、外交部函送「臺灣日本關係協會與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關於臺日年輕研究者共同研究事業實施備忘錄」及「臺灣日本關係協會與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關於臺日年輕研究者共同研究事業實施相關補充事項」中文本及日文本影本，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三、國防部函，為修正「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績等及獎金標準」第四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四、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函，為廢止「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工程事業管理處組織規程」，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五、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第2款第3項決議(九)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六、法務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原鄉（原住民）毒品問題跨部會解決方案」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七、法務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第12款第1項決議(十)「如何強化與衛生福利部合作關係，提升醫療院所之回診率與療程留滯率」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八、法務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最高檢察署預算通過決議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九、法務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第12款第5項決議(十一)「司法少年之職業訓練課程應重新規劃」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法務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決議（二十六）所提之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一、法務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第12款第1項決議(九)、(十四)、(十九)、（二十四）、（二十五）、（三十）、（三十一）、新增決議(四)等案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二、監察院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第6款第1項決議(十二)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三、監察院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第6款第1項決議(十三)檢討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四、監察院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第6款第1項決議(十五)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五、監察院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第6款第1項決議(十六)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六、監察院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第6款第1項決議(十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七、監察院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第6款第1項決議(十八)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八、監察院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第6款第1項決議(二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九、司法院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防止媒體過度揭露個案隱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交通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公路總局新增決議(十三)檢討科技時代下民眾搭車習慣改變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一、交通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新增決議（三十三）各項委辦計畫迫切性或整合辦理之可行性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二、交通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新增通過決議（二十八）委辦業務檢討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三、交通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觀光局新增決議(七)改善花東地區觀光硬體設施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四、交通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公路總局決議（五十二）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五、衛生福利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社會及家庭署針對重症兒童家長開辦照顧服務員訓練等之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六、衛生福利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社會及家庭署增訂兒少安置機構不定期訪查及強化院生通報申訴機制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七、衛生福利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國家癌症防治策略─肺癌、乳癌及大腸癌防治」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八、衛生福利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規定修正列於優先檢視清單之法規與行政措施之辦理情形，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九、衛生福利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持續推動國人養成規律運動之習慣相關措施之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衛生福利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發展計畫相關書面報告2份，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一、文化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及所屬單位決議（三十八）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二、文化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及所屬單位第2項決議(六)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三、文化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決議（二十二）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四、文化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第21款第1項決議（五十四）辦理情形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五、文化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第21款第1項決議（六十九）辦理情形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六、文化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第21款第1項決議（七十一）辦理情形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七、文化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文化平權書面評估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八、文化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決議（三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九、文化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決議（二十三）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文化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決議（三十一）未來博物館文物圖像數位化與公共化授權之規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一、教育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弱勢學生入學保障及助學扶助措施」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二、教育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提升國中學生學習品質，降低國中會考C等級」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三、教育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一般行政─推展一般教育及編印文教書刊預算增列說明」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四、教育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學生兼任助理權益保障辦理情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五、教育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改善我國大專校院生師比偏高機制」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六、教育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強化人文學科及社會科學學術研究與教學品質」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七、原住民族委員會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八、內政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移民署「改善國境人流管理書面報告」最新辦理情形，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九、內政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移民署「自動查驗通關系統註冊比率有待加強書面報告」最新辦理情形，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內政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移民署「自動查驗通關系統使用率過低，人力及加班費不減反增書面報告」最新辦理情形，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一、國防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全民國防教育執行成效暨精進作法」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二、國防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國軍107年度軍事投資執行概況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三、國防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中正預校配合政府辦理百萬屋頂招標案」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四、財政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印刷廠107年度紅利繳庫預估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五、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推動金融科技發展相關法規調適之檢討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六、經濟部函，為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中國大陸物品專案核准輸入及追蹤查核機制」，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七、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賴士葆等12人於第9屆第6會期第4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形，請查照案。

一七八、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蔣乃辛等13人於第9屆第6會期第8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形，請查照案。

（民進黨黨團提議增列）

一、本院委員蔡培慧等18人擬具「私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本院委員陳明文等20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十四條及第六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本院委員陳明文等19人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十一條及第五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本院委員陳明文等18人擬具「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本院委員施義芳等19人擬具「冷凍空調業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本院委員吳焜裕等17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三條及第五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本院委員陳素月等19人擬具「電信管理法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本院委員陳素月等21人擬具「傳染病防治法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國民黨黨團提議增列）

九、本院委員蔣乃辛等18人擬具「科技部組織法第二條及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本院委員蔣乃辛等18人擬具「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法名稱、第一條及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一、本院委員蔣乃辛等18人擬具「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法名稱、第一條及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二、本院委員蔣乃辛等18人擬具「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法名稱、第一條及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三、本院委員賴士葆等24人擬廢止「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四、本院委員廖國棟等16人擬具「勞動基準法第四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時代力量黨團提議增列）

十五、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增訂第九十三條之四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六、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及第二百八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質　詢　事　項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主席：因為沒有委員登記發言，決定：議程草案報告事項及質詢事項通過。

宣讀議程草案所列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一、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司法院函請審議「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修正草案」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6會期第12次會議討論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二、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委員管碧玲等18人、委員黃國書等17人、委員許智傑等18人、委員張廖萬堅等18人分別擬具「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國家語言平等發展法草案」及委員吳思瑤等31人擬具「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6會期第12次會議討論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三、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二十六條之二及第八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6會期第7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四、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四章第四節節名修正草案」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6會期第1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五、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洪宗熠等21人擬具「人體研究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4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六、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吳琪銘等16人及委員何欣純等19人分別擬具「血液製劑條例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2、15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七、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莊瑞雄等16人及委員陳賴素美等18人分別擬具「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3、4會期第12、15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八、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司法院函送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108年度預算書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6會期第2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九、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修正草案」、委員陳宜民等18人擬具「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蘇治芬等19人擬具「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增訂第四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楊鎮浯等18人、委員邱泰源等22人分別擬具「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劉建國等20人擬具「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吳玉琴等16人擬具「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修正草案」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4、1、5、5、5、5會期第10、10、20、10、11、11、11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議事處增列）

十、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彙總完成「中華民國108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經濟、交通委員會）案。

108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6會期第6次會議報告決定：交財政委員會依分配表及日程分送各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十一、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期貨交易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賴士葆等17人擬具「期貨交易法第一百十六條及第一百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6會期第1、2次會議報告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十二、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親民黨黨團擬具「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邱泰源等16人擬具「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六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曾銘宗等16人、委員賴士葆等16人及委員賴士葆等19人分別擬具「金融控股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1、4、5、5、6會期第13、1、3、14、2次會議報告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十三、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曾銘宗等16人擬具「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三及第一百六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6會期第5次會議報告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十四、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報告審查科技部函送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108年度預算書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6會期第2次會議報告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討論事項已經宣讀完畢。現在請委員依登記順序發言。

首先，請李委員麗芬發言。

李委員麗芬：主席、各位同仁。針對第9屆第6會期第14次會議討論事項擬請列案順序如下表。是否有當，敬請公決。請議事人員代為宣讀。

主席：請議事人員宣讀。

民進黨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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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第二位請高潞‧以用‧巴魕剌委員發言。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委員：主席、各位同仁。本院時代力量黨團針對第9屆第6會期第14次程序委員會建請增列討論事項6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請議事人員代為宣讀。
主席：請議事人員宣讀。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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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討論事項已發言完畢。現在進行處理，先提案先處理。請問各位，對李委員麗芬之提案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既有異議，交付表決。請先清點在場人數。

（清點人數）

主席：在場委員15人，贊成李委員麗芬提案者，請舉手。

（進行表決）

主席：贊成者10人。反對者請舉手。

（進行表決）

主席：反對者1人。

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15人，贊成者10人，反對者1人，棄權者4人。贊成者多數，討論事項修正通過。

本次會議討論事項總數、內容及順序均已確定，其他提案就不再處理。

報告委員會，有關內政委員會來函表示，院會就「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修正草案」交付聯席審查之委員會未盡一致乙案，經查文內所提4案，程序委員會及院會均依規定辦理。歷來類似情形，委員會可來函建請院會改交審查，本案擬函復內政委員會依權責辦理。

請宣讀人民請願案。

人民請願案：
一、函送本院相關委員會審查（2案）

（第1案擬送請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1、黃德輝為建議：一、請速訂吹哨者保護法案。二、退回考試院版考績法案。

（第2案擬送請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2、黃德輝為建議修正工會法案。

二、依請願法第四條之規定，第1案及第2案係屬應提起訴訟之事項，未便受理，擬函復請願人。

1、方富田等為與周美珍君有關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依法聲請刑事再議案。

2、龔來生為對請求損害賠償案件裁判結果有疑義陳情案。

三、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第1案及第2案擬函轉權責機關處理逕復，並副知請願人。

1、林耕民為對解決停車問題、公共需要用地、金融稅收財源、農地及市地重劃等議題提出建言案。（擬函轉行政院）

2、楊河為檢舉雲林縣西螺鎮漢北段39地號等多筆都市計畫內特定農業區用地違法違規使用等情事案。（擬函轉雲林縣政府）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次人民請願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請問各位，有無臨時動議？（無）無臨時動議。

現在散會。

散會（12時10分）
李麗芬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










